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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号：交办科技﹝2022﹞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交通运输各专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计量技术委员会，部属各单位，部内各司局：

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将《交通运输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2年2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 

交通运输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交通运输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交通运输标准外文版管理，根据《国
家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和《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交通运输标准外文版（以下简称标准外文版）是指交通运输领域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翻译为外文语种的译本。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综合交通运输和公路、水路领域的标准外文版立项、翻译、审
查和发布工作。

国家标准按国家标准外文版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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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以下简称部科技司）负责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运标准
（工程建设标准除外）外文版管理工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以下
分别简称部公路局、部水运局）分别负责公路、水运工程建设标准外文版管理工作。部
科技司、部公路局、部水运局以下统称标准管理部门。

交通运输部有关业务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业务管理部门）负责本专业领域标准外文
版的业务指导。

交通运输领域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负责组
织本专业领域标准外文版的翻译、审查。

第二章 立  项

第五条 标准管理部门、业务管理部门及标委会等组织有关单位提出标准外文版项目
建议，编制标准外文版立项申请材料。

等同和修改采用国际标准制定的技术标准，原则上不制定外文版。

第六条 标准管理部门会同业务管理部门根据交通运输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际需求，
对项目建议进行审查和评估。行业标准外文版项目纳入行业年度标准化计划，由交通运
输部批准下达；国家标准外文版项目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立项。

从计划下达到完成报批，外文版项目周期原则上不超过12个月。

第七条 鼓励根据需求同步开展标准制修订与标准外文版翻译工作。

第八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提出标准外文版项目建议或承担翻译工作。

第三章 翻  译

第九条 承担标准外文版计划的翻译单位（以下简称翻译单位）应组建翻译组，并确
定一名主译，负责组织开展标准翻译工作。

翻译组原则上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三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熟悉标准有关管理规定和拟翻译标准的中文
版；

(二)有丰富的交通运输相关专业翻译经验；

(三)掌握标准编写的有关规定。

第十条 鼓励翻译单位与专业性翻译机构合作开展翻译工作。

第十一条 翻译单位应在计划下达后两个月内完成工作大纲的编制，并组织专家进行
审查。工作大纲应包括：

（一）翻译组成员及分工；

（二）翻译工作方法及进度计划；

（三）翻译质量保证制度及程序；

（四）翻译专业技术词汇的选词原则；

（五）梳理的中文版标准拟删减、改动或拟增加译注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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